
非公开招标方式采购公示表

	依照《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第二十、二十一条规定，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就《2026年度常年法律顾问服务》项目采用 询价 方式采购，现将有关情况向潜在采购供应商征求意见:

	采购项目名称 ：《2026年度常年法律顾问服务》
项目预算金额：17.4万元

	采购项目描述：
1.指派律师为中心提供及时、准确、全面的咨询服务。
2.协助中心起草、审查各项合同，出具书面法律意见。
3.协助中心起草、审查重要的规章制度，提出意见和建议，出具书面法律意见。
4.对重大决策事项进行合法性审查；
5.协助中心处理员工的录用、离职、违章惩处、辞退等事宜。
6.对服务过程中发现的法律风险及时予以提醒，并提出优化建议。
7.对服务过程中发现的普遍性法律问题进行宣传教育并开展内部法律培训。
8.出具律师函、接受中心委托进行资信调查和专项法律事实调查。
9.协助中心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律事务。
10.协助办理诉讼、仲裁案件，提供咨询等非代理法律服务，若需委托代理双方可另行签订委托合同。
11.协助中心进行每年度不超过15份文档审查、修改、调整，包括但不限于发言稿、提案、工作方案、报告、请示等。
12.中心要求的其他法律服务事项。

需求内容：
1.人员配置与资格要求
（1）服务机构须为本项目组建不少于2人的专职律师服务团队，并指定一名资深律师作为项目总负责人。
（2）项目负责人要求：须持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具有5年及以上执业经验，熟悉行政事业单位运作模式及国土资源、城乡规划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具备为同类机构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的成功经验。
（3）团队稳定性要求：服务期内，未经中心书面同意，不得随意更换指派的顾问律师。确需更换的，继任律师资历与能力不得低于原律师。
2.服务标准与要求
（1）响应时效：对于一般性法律咨询，需在2个工作小时内予以响应；对于合同等法律文件的书面审查，视复杂程度在1-5个工作日内出具审查意见；对于紧急事务，应确保即时沟通响应。
（2）服务方式：采取“定期现场办公+日常线上响应+重大事项即时到场”相结合的服务模式。必要时服务律师每月安排1个工作日到中心现场办公。
（3）工作记录与报告：应建立规范的服务工作档案，记录重要法律咨询、文件审查及处理过程，并按季度提交简要服务简报。
（4）保密义务：服务机构及其指派的律师须对服务过程中知悉的中心任何信息、资料、数据等负有严格的保密责任。
（5）利益冲突回避：服务机构及指派律师不得代理与中心有直接或间接利益冲突的其他案件或事务。  
3.服务期限
本次采购的服务期限为壹年，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2个月。合同期满评估合格后，可予续签。合同期内如甲方对履约情况不满意，甲方可以提前终止服务合同。

	拟定供应商名单：
北京天驰君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广东商达律师事务所、广东笃实律师事务所

	申请理由及相关说明：
[bookmark: _GoBack]经调研相关行业，以上三家企业信誉、专业实力、服务态度、响应速度上相较同类企业水平较高。该项目为询价方式采购，综合考虑价格、服务质量等各项因素，故选择一家律师事务所作为项目供应商。


	征求意见期限（不少于5个工作日）：
从2026年 2月28 日起至2026年 3月6日止

	联系方式：
采购人: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
联系人：    谢工     
　　 地址：深圳市红荔西路8009号规划大厦108室
联系电话： 0755-83514969           传真： 0755-23965251

	备注：潜在采购供应商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请于公示之日起至期满后两个工作日内以实名书面（包括联系人、地址、联系电话）形式将意见反馈至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


上述内容需包括：
（一）采购人名称、项目名称、采购计划、项目规模及资金来源情况；
（二）项目技术需求和标准；
（三）申请非公开招标的采购方式、理由及证明材料；
（四）相关行业及潜在供应商情况；
（五）参与非公开招标的供应商的产生方式和理由；
（六）涉密、应急项目的认定材料。
